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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黄明贤等同志的任职通知 

 

院内各部门： 
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，根据工作需要，任命黄明贤

同志担任化学系主任，全面负责化学系工作；任命常海洲同志担

任化学系副主任，分管教学工作；任命张淑平同志担任化学系副

主任，分管研究生培养工作；任命顾颖颖担任化学系副主任，分

管实验室建设工作。 

以上同志的任期与本届学院行政领导班子的任期相同，任期

内因机构调整、工作变化、职务变动等原因需进行职务调整时，

任期至职务调整时止。 

特此通知。 

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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